投后监管服务协议
二〇二〇年二月

投后监管服务协议
《投后监管服务协议》（“本协议”）由下列各方于2020年2月12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签订地”）共同签订

甲      方：嘉兴泰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 派 代 表：秦建 
住      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50室-42
乙      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方现场监管机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鹏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1室
鉴于：
I 甲方为依法成立的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取得备案编码为SJD425号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II 乙方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主体，为甲方提供专业的第三方投后监管服务。
III 为加强甲方对实际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确保甲方的资金安全，甲方特委派乙方对目标项目进行投后监管。
基于上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各方经协商就本项目的投后监管服务基本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各方本着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监管服务事宜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
1. 监管方式及期限
1.1 各方同意以乙方入场交接日作为投后监管服务起始点，乙方提供投后监管服务阶段至甲乙双方协商停止提供监管服务之日或本基金终止之日（以孰早者为准）止。
1.2 甲方与乙方通过指定邮箱发送项目监管相关的资料、审批意见、操作指令等，甲方指定邮箱为lukai@msxt.com，乙方指定邮箱为kzjglangfang01@163.com。
2. 监管费用及支付方案
1.3 监管费用
1.3.1 经协商，各方达成如下约定：在驻场监管方式下对上述约定内容提供监管服务，目标项目监管服务费标准为人民币50万元/年（大写伍拾万元整/年），折合每季度的监管费用为12.5万元/季度，折合每日的监管费用为1370元/天。（本合同中涉及计算时年为365天。）
1.3.2 上述费用由甲方承担，已包含乙方监管人员的驻场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乙方应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1.4 支付方式
1.4.1 监管服务费按自然季度每季度末支付，每自然季度末指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如遇非工作日，则延期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进行支付。
1.4.2 截至支付日不满一个季度的，当季监管服务费=每日应付监管服务费×该结算期间的实际监管天数。乙方最终收款根据实际监管天数据实结算。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当季监管服务费按上述折合后的每季度监管费计算。

1.4.3 乙方应在上述支付时点前向甲方出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相应的监管服务费，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1.5 支付信息
	
	乙方信息

	纳税人名称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08318246596L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1号楼10层B1001

	联系电话
	82253558

	开户行及银行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安门支行

0200337619100015708


3. 违约责任

本协议当事人各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协议，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对其他方造成的损失。
4. 其他
1.6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协商停止提供监管服务之日或本基金终止之日（以孰早者为准）本协议终止。
1.7 如果本协议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应不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效力。 
1.8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乙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公章/合同专用章）：嘉兴泰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乙方（公章/合同专用章）：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